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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“新能源汽车”重点专项
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为落实“十四五”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国

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新能源汽车”重点专项。根据本

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。

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：坚持纯电驱动发展战略，夯实产

业基础研发能力，解决新能源汽车产业卡脖子关键技术问

题，突破产业链核心瓶颈技术，实现关键环节自主可控，形

成一批国际前瞻和领先的科技成果，巩固我国新能源汽车先

发优势和规模领先优势，并逐步建立技术优势。

2025年度指南部署坚持问题导向、分步实施、重点突出

的创新原则，围绕车网融合技术方向，拟启动 1个任务，拟

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.2 亿元。原则上，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

经费比例不低于 2:1。

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（如 1.1）的研究方向申报。

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。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二

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。项目下设课

题数不超过 5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。项目设 1

名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。

1.车网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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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车路云协同关键技术验证及综合应用示范（示范应

用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“车路云”协同存

在关键技术验证不足、标准不健全不统一、协同推进路径不

清晰等问题，开展基于车路云协同架构的辅助驾驶和自动驾

驶（L3）等关键技术验证和综合应用示范，聚焦城市道路、

高速公路等主要交通场景，构建覆盖万辆级城市协同式辅助

驾驶和千辆级自动驾驶、百辆级高速公路自动驾驶编队行驶

的多层次示范体系，推动车路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标

准化，形成车路云协同推动的共识方案和指南建议。具体内

容包括：研发城市场景下的车路云协同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

示范系统，开展乘用车和商用车协同式辅助驾驶、自动驾驶

集成验证和示范应用；研发高速公路场景下基于 V2X通信的

商用车编队协同自动驾驶示范系统，构建跨网络、跨场景、

跨车型的车路云协同体系，开展高速公路场景下多车型协同

自动驾驶技术验证与规模化示范应用；开展车路云协同示范

效果评估与标准体系研究。

考核指标：

应用示范总体要求：在城市场景和高速场景开展示范，

实现≥11100 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（含辅助驾驶车辆≥

10000辆，自动驾驶车辆≥1000辆，商用车编队≥100辆），

车辆累计运行里程≥5550万公里、车辆运行过程中辅助驾驶

/自动驾驶激活率≥90%；发布“车路云”协同城市级智能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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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系统建设指南，制定相关国家标准/行业标准/团体标准征

求意见稿≥12项。

（1）万辆级城市协同预警和协同感知辅助驾驶：在典

型城市全域开展乘用车和商用车协同感知和协同预警辅助

驾驶示范运行，集成验证行业主流硬件平台≥10款、车型平

台≥10款、示范车辆≥10000辆；非极端天气工况下路侧目

标识别检出率≥99%，检准率≥95%，事件发生到协同预警

响应时延≤200ms，误报率≤0.1次/千公里；车路云协同环境

支持协同式自适应巡航、交叉口碰撞预警、智能车速引导等

不少于 3类辅助驾驶功能可信使用；

（2）千辆级城市车路云协同自动驾驶（L3）：开展车路

云协同自动驾驶乘用车示范运行，示范车辆≥1000辆，总运

行里程≥500万公里；车路云协同下云端到车端最大等效通

信时延≤100ms，车路云多源异构数据时间同步误差≤5ms，

空间定位误差≤10cm，车路云协同下自动驾驶系统功能连续

可用性比例≥90%；示范区域连续覆盖面积≥300平方公里，

里程≥1000公里，实现信号灯、交通事件、盲区预警等不少

于 5类感知信息接入，支持城市工况下安全关键典型场景≥

25类，高精动态地图支持城区十字路口、T型路口、环形路

口等不少于 3类路口协同决策，示范期内事故率≤0.1 次/百

万公里；

（3）百辆级高速公路商用车编队协同自动驾驶（L3）：

在典型高速公路开展商用车编队协同自动驾驶示范运行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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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驾驶商用车编队≥100 辆，单编队车辆数量≥5 辆，总运

行里程≥50万公里；稳态自动驾驶编队车间距波动≤50cm，

最高时速≥80km/h，自动驾驶车辆编队的重组成功率不低于

99.9%，基于路侧感知设备与车辆 V2X通信系统，形成全路

段车路云协同感知与协同决策能力；高速公路路段里程不少

于 150公里，车路云协同感知与决策最大车道数≥3条；

（4）示范效果评估与标准体系建设：建立覆盖交通效

率、技术经济性、环境效益等维度的车路云协同关键技术和

方案评价模型，形成车路云协同推进技术解决方案并编制

《车路云协同系统建设指南》；制定协同感知、决策与控制、

编队协同、通信协议、系统集成、安全等方面国家标准/行业

标准/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≥12项。

有关说明：

公开择优，以城市（联合体）为单位，组织由企业牵头

的团队申报（申报书中需包含所在城市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的

函盖章件），并由所在省级工业和信息化或科技主管部门择

优推荐，同等情况下优先支持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

应用试点城市。

采用“赛马制”组织方式，择优遴选不多于 3个团队并

行实施，分三次拨付国拨经费：项目立项后，拨付经费 4500

万元，其中向每个团队拨付 1/3；实施周期第 1 年结束后，

由专业机构组织力量对各团队示范工作开展评估，拨付经费

3750 万元，其中向评估排名第 1 的团队拨付 2/3，排名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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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团队拨付经费 1/3，排名第 3 的团队不予拨付；实施周期

第 2年结束后，由专业机构组织力量再度对各团队示范工作

开展评估，拨付经费 3750 万元，其中向评估排名第 1 的团

队拨付 2/3，排名第 2的团队拨付 1/3，排名第 3的团队不予

拨付。

关键词：智能网联汽车、新能源汽车、车路云协同、自

动驾驶、示范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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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能源汽车”重点专项
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本年度指南均采取一轮申报程序，申报项目须符合以

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

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

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60周岁以下（1965年1月1

日及以后出生），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每年用于项目

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。

（2）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

士学位，40周岁以下（198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），原则上

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。

（3）港澳申报人员应爱国爱港、爱国爱澳。受聘于

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项目

（课题）负责人，聘用期应覆盖所申报项目（课题）的执行

期，并应提供相应聘用材料。其中，全职受聘人员应由内地

浙
江

大
学

 dongx
ian

wei2
02

3



7

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应由双

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。

（4）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

专家，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

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公

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

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7）项目申报人员满足申报查重要求。

3.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独立法人单位，或由内地与香港、内地与澳门协商确定的

港澳科研单位。

（2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。

（3）注册时间在2024年11月30 日及以前。

（4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

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（1）申报以城市（联合体）为单位，由企业牵头的团

队申报（申报书中需包含所在城市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的函盖

章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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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申报团队须由所在省级工业和信息化或科技主管

部门推荐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张诗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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